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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翟崎宇

  去年8月，山西太原的胡先生发现

自己车子启动时有些异常，去当地汽修

店检查被告知，火花塞出现了问题，6个

火花塞需要全部更换，否则会对车辆发

动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胡先生同意更

换并支付了费用。

  然而，没过几天，车子启动时的异

常又出现了。胡先生重新找了一家汽修

店检查，被告知依然是火花塞问题。修

车师傅告诉胡先生，车上6个火花塞上

次只换了3个，还有3个压根没有更换。

  “换3个却收了我6个的钱，太‘黑’

了。”胡先生恼火地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增

加，汽车维修充斥着各种问题，其中以

次充好、以旧代新最为突出，不仅让消

费者增加了支出，也导致车辆存在一系

列安全隐患。采访中，车主呼吁净化汽

车维修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呼

声高涨。

以次充好以旧代新

汽车维修暗藏猫腻

  在某投诉平台上，《法治日报》记者

以“汽车维修”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

近期相关投诉就有几十条，主要涉及更

换的配件以次充好、以旧代新。

  去年10月，广东珠海的赵女士驾驶

私家车从东新高速往珠海方向行驶时，

车胎胎压出现异常，下车检查后发现左

后轮有轻微漏气状况。赵女士立刻在某

平台上找到一家名为“×××汽车搭电

补胎修车（桂城店）”的商家，拨通商家

电话后，商家要求加他们的社交账号，

并把精准定位发送给商家。

  “商家简单了解故障情况后，称‘上

高速救援需要800元，先付500元定金，

剩余的因情况而定’。”赵女士说，在她

支付500元定金后，商家称已叫拖车过

来，将拖到下一个高速口进行检查和

修复。

  原本商家说维修师傅大约20分钟

到达，但赵女士在高速上等了将近一

个小时后，维修师傅只是开了一辆小

汽车过来，并没有拖车。师傅让她慢驶

到下一个高速出口，到达广州南站出

口后，师傅帮她检查轮胎，发现是左后

轮胎扎了钉子，称无法补胎，只能更换

新轮胎。

  无奈之下，赵女士只得咨询换轮胎

的价格，被告知需要3500元时，赵女士

觉得太贵，就表示不需要了。后来师傅

让她联系商家，商家说可以便宜200元，

而且安装新轮胎送维修保养服务一次，

于是赵女士同意更换轮胎。

  之后，赵女士又在高速口等待了

1.5个小时，师傅才回来，说找到了相同

品牌的轮胎。在安装后，赵女士转给了

师傅3300元。

  第二天，心存疑虑的赵女士找到了

当地一家汽修店，跟修车师傅说了事情

经过，师傅

说可以看看轮

胎的生产日期，她

查看后发现轮胎安装

反了，没有办法看到生产

日期。随后，修车师傅帮她把

昨天的轮胎拆下来重新安装，令

赵女士震惊的是，她发现该轮胎有

修复的痕迹，而且看生产日期等与其他

三个轮子一样，很明显轮胎是赵女士之

前换下来的旧轮胎，商家压根没有帮她

更换新的。

  “这完全是欺诈行为，装上旧轮胎

后，我还驾驶了100多公里。修理厂为了

赚钱，太不把消费者的安全当回事了。”

赵女士气愤地说。随后，赵女士找商家

要求赔偿，遭到拒绝。

  记者在多个平台检索发现，类似投

诉并不少见，而这些投诉大多是因为汽

车维修过程中配件欺诈和隐瞒汽车关

键信息引起的。

  对此，天津红桥某汽修店一名从业

人员告诉记者，大部分车主在维修时都

会把汽车留在店里，商家告知修好后才

来取车。一些汽修店就利用这段时间，

拆下本身质量较好的汽车零件，换成旧

的零件，只要车子没有明显故障，车主

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

  “即使车主在现场看着也不怕，车

里有很多线路和零件，维修师傅指着好

部件说成是坏的，不懂的人根本看不出

来。事实上，大部分车主也都不了解这

些零部件。”上述从业人员说，“汽修店

虽然都会向消费者提供维修单，列明维

修项目、所需材料、费用等，但这并不足

以让车主了解车辆真实故障原因、维修

具体过程。”  

  如果汽修店以次充好、以旧代新，

从而导致安全隐患，商家应该承担怎样

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认为，汽修店和消费者之间存在合同关

系，应根据民法典合同编和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以及安全保障权。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马丽红律师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

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

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

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

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

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

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

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

的惩罚性赔偿。

  在马丽红看来，如果汽车维修店不

能按照消费者实际需求进行维修，导致

出现安全隐患，商家应承担瑕疵担保义

务；如果出现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情

况，应对消费者损失进行赔偿。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里应外合套取保费

  随着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旺盛的

维修保养需求催生了不少汽修店。

  相对于街边作坊式的汽修店，环

境更好的大型汽修厂更加受到车主

的信赖，尽管价格上普遍高出不少，

很多车主还是宁愿“花钱买个安心”。

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消费者的一厢

情愿。

  天津河西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他为

自己的汽车买了全险，前段时间出了一

次事故，当时保险公司确实很负责任，

但是需要黄先生在他们指定的维修站

维修，黄先生接受了保险公司的意见。

可是，车从汽修厂开出没几天就出现了

行车熄火的问题。

  之后，黄先生几次去该定点维修站

都没能解决问题。最后，黄先生自己掏

钱去4S店维修时发现，当时事故发生时

本该替换的零件并没有替换。于是，他

立即跟保险公司、汽修厂联系，但对方

却说当时检查并没有问题，这次维修费

用也不能走保险。

  北京一位业内人士张先生告诉记

者，许多保险公司的定损员还会和4S店

修理厂、事故受损车车主达成协议套取

“回扣”费用。“曾经我同事的车保险杠

撞坏了，正常在外面厂家修理更换要花

1500元左右。去了一家4S店后，定损员

和他约好定损1500元，报给保险公司的

（理赔金额）则是3000元，中间多出来的

1500元，定损员和他‘分成’。”

  该业内人士说，有的修理师傅与定

损员“合作”套取保费，他曾亲眼见过一

辆事故车在拆解定损之前，店里的维修

师傅抡着锤子，将原本完好的汽车水箱

框架砸坏，然后定损员拍照定损，这样

能向保险公司要更多的钱。车主就成了

“冤大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交

了钱。

  马丽红说，如果“以次充好，以旧充

新”的汽修厂是保险公司指定的，给消

费者造成了损失，保险公司和汽修厂构

成共同侵权。刑法和保险法对保险欺诈

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如果保险事故的鉴

定人、评估人、证明人等故意提供虚假

的证明文件，进行保险诈骗，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

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强化监管多方发力

共同规范汽修市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汽修店鼓

励员工通过多卖零部件来获取提成，有

些员工通过对车辆“做手脚”、增加维修

次数或扩大维修范围来提高收入。有些

故障很简单，更换保险丝就能解决问

题，但是这样赚不到钱，于是有些汽修

店就“小病当成大病医”，本来只需局部

维修的零部件被整件更换，只需更换小

零件却被说成需要大修。这样一来，消

费者往往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

维修费。

  “由于汽车零部件数量多且品类

杂，存在专业壁垒，普通消费者根本无

法判断自己的爱车是否被过度维修、

以次充好，甚至被捆绑消费了，往往陷

入 了 越 修 毛 病 越 多 的 怪 圈。”马 丽

红说。

  对于此类情况，马丽红给消费者提

出几点建议：把车辆送去维修之前，首

先要先做些功课，提前了解维修范围，

掌握汽车维修的一些基本知识，尽量避

免被套路；在选择承修方时，尽量选择

那些重信誉、讲信用的正规汽修店，注

意商家的证照是否齐全，切勿去街边无

照维修点；消费者要保存好相关证据，

比如送检前拍一下里程，更换汽车零件

时查看一下零配件清单，在完成车辆交

接时再次检查是否维修完好，并保留好

车辆维修记录。

  马丽红认为，消费者很难从专业角

度判断是否在维修环节存在问题，找鉴

定机构也会有额外成本，周期也很长。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行业主

管部门和协会自律组织加强监管和自

我约束，从专业源头上把好关。

  “行业主管部门也应该加强对保险

公司的监管和行业建设，加快推进车险

信息平台建设，建立配件价格、修理工

时、工时费率行业标准。只有市场公开

透明了，才能做到童叟无欺，从而构建

一个依法经营、诚实信用的市场发展环

境。”马丽红说。

  刘俊海认为，消费者需要自我保

护，汽车修理行业也要树立严格的自律

意识，商家要自我加压，清除害群之马。

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万鹏

  “我是网红，我师弟是‘垫底辣孩’，他1000多万粉丝，我280万粉丝。航班延误了5个小

时，我要求航空公司给我特殊照顾。”近日，一男子因不满航班延误，亮出自己网红的身

份，指责空姐、质问机长名字，之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针对此事，航空公司方面表示，航班延误是天气原因所致，对于乘客的诉求会尽力

协调解决。而被该男子提到的网红“垫底辣孩”发表声明称，自己与视频中的乘客素不相

识、毫无关系，要求平台下架侵权视频。

  以网红身份要求给予特殊照顾，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让不少网友“惊掉了下巴”，

也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是谁在助长“网红特权”这种歪风邪气？

  在受访专家看来，利用网红身份来进行所谓维权事件的出现，既有社交媒体普及和

影响力提升的原因，也有维权意识提高、经济利益驱动和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的原因，

社会应该关注和反思这一现象，规范网红的言行，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以维权之名谋法外特权

  据上述事件的目击者介绍，当天因暴雪天气导致航班延误，当时这名男子情绪激

动，要求上飞机等着，否则就投诉，还威胁要发视频曝光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都下岗、

失业，并辱骂工作人员。

  延误航班所属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证实，当天确实有航班因天气原因延误，计划

12：20起飞，实际起飞时间是18：25。天气导致航班延误非航司的原因，因此没有赔偿，

但有发放餐食。航司对网红没有特殊优待，都是一视同仁。

  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作为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红更应该以身作

则，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行使特权。也有网友呼吁，网

络平台应加强对网红行为的监管和引导，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告诉记者，维权是指维护个人或群体的合法权益，乘

客与航空公司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如果航班延误导致乘客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

乘客不论是否具有网红身份，都有权要求赔偿或者采取其他合法措施来维护自身权益。

  “维权需要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不能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来解决问题。同

时，维权也需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以自己粉丝数量多来压人一头，进行威胁辱骂，

显然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常莎说，维权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应该以合法、合

理的方式进行，不能滥用权利或者侵犯他人的权益。

  写过《娱乐法学》等著作的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余锋说，

网红，一般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行为而被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人。网

红往往与“大V”、各类知名博主等一样，具有粉丝众多、备受关注，能够通过个人社交媒

体账号发布信息和快速传播信息，进而产生社会影响力的特点。

  在余锋看来，拿网红身份压人一头的本质，是网红凭借其握有百万量级粉丝以及其

远大于常人的社会影响力，以图实现其私人目的。“一些网红利用其身份和影响力牟取

法外特权，这个现象值得社会关注和反思。以合法手段实现非法目的的行为，法律给予

的是否定性评价。利用网红身份来进行所谓‘维权’，有维权之名，但实则在借助巨量粉

丝而具有的支配、引导和干扰力获得法外特权。”

有悖道德涉嫌违法犯罪

  “网红维权”并非个案。

  2023年2月，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有300多万粉丝的网红也有过类似的维权行为——— 他

想要骑摩托车上高速路被工作人员拦下，摩托车碰到交通锥后倒地，该网红便发起视频

维权，想要索赔摩托车的损失。而实际上，该路段有明显的禁摩路标。对此，不少网友评论，网红的视频维权，反倒更

像是在利用自己粉丝众多来搞舆论绑架。

  此前还有报道，多位“美食博主”打着探店或者维权的名号要求吃霸王餐。

  在余锋看来，维权本身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但维权也得有度。如果维权超过或逾越的“度”是法律上的底线、红

线，将受到法律规制，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涉及治安上的寻衅滋事，甚至刑法上的敲诈勒索。

  “如果网红在维权过程中采取了不当手段，例如威胁、恐吓、侮辱、诽谤等行为，可能会涉嫌寻衅滋事罪。对于情

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如果网红在维权过程中擅自泄露他人隐私信息，造成严重

后果，还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诽谤他人名誉的，可能涉嫌诽谤罪等。”常莎分析说，网红在维权过程中应该

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以合法、合理的方式进行。

  “‘网红特权’歪风之气，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求网红身份，甚至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例如，一些网

红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不当的商业宣传和推广，给消费者带来误导和损失，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欺

诈、传销等违法行为。”常莎说，应该刹住这股歪风邪气。

压实监管责任划出红线

  在余锋看来，一些粉丝对网红不良行为的惯宠、少数网红自身对特权的追求对道德法律的漠视，以及部分平台

对网红监管不力，助长了“网红特权”的歪风邪气。

  常莎进一步分析说，“网红特权”滋生的原因包括：粉丝经济的影响，在网红经济环境下，网红的粉丝数量往往与他们

的商业价值挂钩，一些网红试图通过特殊待遇来获得更多的关注以谋求商业利益；一些人对网红身份的过度崇拜，认为

网红就应该享有更多的特权和优待；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缺失，可能导致一些网红利用法律的漏洞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

  据长期关注网红主播现象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晨宇介绍，近年来，不论从职业技

能还是规范治理层面，网红的职业化在不断加强，很多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粉丝的网红都是由MCN（多频道网络）公

司或者签约个人工作室进行孵化的，“这些团队有非常专业的运营来帮网红进行个人形象管理和公关，但道德、法律

培训还需要提升。”

  在“全民皆可当主播”的今天，网络主播的职业化愈发得到广泛认可，筑牢职业化制度保障，为网络主播划出“红

线”，变得尤为重要。“主播已成为一个新职业，应建立行业规范和从业者道德规范。”余锋说，从《网络直播营销行为

规范》到《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再到《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近年来监管与规范、自律与

他律的制度不断完善。

  董晨宇认为，相关平台应完善主播培训，建立激励性机制。如果网红完成了某项培训，或者很好地遵守了某项政

策，可以通过流量扶持等措施进行激励。

  “在现实生活中，部分网络自媒体、营销号和网络大V等，为了吸引关注度和流量，制造猎奇信息、挑起网民情绪

或跟风炒作热点事件，其背后有的是MCN公司的推波助澜，甚至是MCN公司一手主导和策划的。因此，依法规范

MCN公司，强调MCN公司对网红行为的监管与引导非常有必要。”余锋说。

  余锋认为，作为网红发声的网络平台，是网红影响力得以形成、传播和扩散的重要渠道。网络平台可以通过将粉

丝评价、监管部门调查、处罚信息等记录在网红的诚信评价体系中，将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公众人物道德要求和污染

环境的网红列入黑名单，来加强对网红行为的监管和引导。

  董晨宇还提到，网红主播的职业化能够校正行业发展方向，避免行业处于野蛮生长状态，对粉丝数达到一定量

级的主播，可以提出考核与持证要求，或是发挥直播行业协会作用，推动设立网络主播信用评价体系，形成网红主播

从业门槛、退出机制等，持续净化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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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陷阱怎么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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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湖南长沙的刘先生向记者投诉称，自己遇到了汽车维修陷阱——— 他开车不慎撞到路边护栏，造成前车灯损坏，于是找了一家汽修店维

修，并换了新车灯。然而，维修过后不到一个月，新车灯就坏了。

  刘先生感觉其中可能有猫腻，就找了在某汽车4S店从事维修工作的熟人检查了一下，发现此前更换的新车灯其实是二手车灯、问题车灯。刘先

生立即去汽修店理论，可对方死不承认。

  “以前就听说过汽车维修陷阱多，没想到这么多。”刘先生感叹道。

  汽车维修有哪些陷阱？又该如何依法规制？带着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汽修行业乱象频发充斥着各种问题


